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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  

（第 1 4 0 章）   

 

《2025 年飛機乘客離境稅（修訂）條例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應

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 2 02 5 年飛機乘客離境稅（修訂）條例草案》

（ “《修訂條例草案》 ”），以修訂《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第 1 4 0 章）

（“《條例》”）。  

 
 
理據  
 
2 .  政府於一九八三年首次推行飛機乘客離境稅以增加收入。根據《條例》

第  3  ( 1 )條，除了獲豁免的乘客外，每名擬在機場乘搭飛機離開香港的乘客，均

須在登上飛機之前，繳付附表 1 所列的飛機乘客離境稅 1。飛機乘客離境稅上一

次調整是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由每名乘客  8 0  元增加至  1 20  元。二零二四

至二五年度飛機乘客離境稅的收入預算為 2 4 億元。  

 

                                                 
1 根據《條例》，部分類別的人士可獲豁免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包括 12 歲以下的乘客、直接過
境乘客、轉機過境乘客、在同一天內乘搭飛機抵港及離港的乘客、乘搭車輛經港珠澳大橋或乘

搭船舶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其後乘搭飛機離開香港並在離開香港前的所有時間均停留在限制區

內的乘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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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把飛機乘客離境稅由每名乘客 12 0

元增加至 2 00 元，以增加收入。建議的增幅已考慮到由香港機場管理局徵收的

機場建設費（視乎短途或長途航班，每位經濟客位的乘客為 9 0 元／1 60 元，每

位商務／頭等客位的乘客為 16 0 元／1 8 0 元）。建議對飛機乘客（包括旅客）

的影響十分輕微。  

 
4 .  考慮到航空公司和直升機公司（統稱為“經營商 ”）須調整其資訊科技系

統，以及需要預留足夠時間作宣傳，我們建議經調高的飛機乘客離境稅於二零

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實施。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或以後購買機票的乘客須按新

稅率 2 0 0 元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  

 
支付予經營商的行政費  
 
5 .  經營商一直代政府向飛機乘客收取飛機乘客離境稅，以及處理豁免和退

款申請。政府會按所收取的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協定百分比向經營商支付行政費

以作為回報。行政費的水平是經考慮經營商就收取和退還飛機乘客離境稅的成

本而釐定的。於二零零四年協定的現行百分比如下︰  

 
經營商 行政費比率 

航空公司（就普通乘客） 2.322% 
航空公司（就海空轉乘和陸空轉乘乘客） 1% 
直升機公司2 1.24%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行政費估計為 5 , 8 00 萬元。  
 
6 .  現時，行政費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承擔。財庫局每年在編

製預算時會預留有關撥款。根據現行安排，經營商會先從所收取的飛機乘客離

境稅中扣除行政費，然後把餘款每月匯入政府指定銀行戶口。有關款項會記入

政府的收入帳目內。由於民航處負責監督經營商收取飛機乘客離境稅（包括審

核經營商繳交的申報表和核對應付行政費），財庫局會將有關撥款轉撥至民航

處，讓該處把相等於行政費的款額記入相關收入帳目內。這安排旨在符合《公

共財政條例》（第 2 章）的規定，即所有為政府而籌集或收受的款項均為政府

                                                 
2 根據《條例》第 2條，「飛機」的定義包括定翼式或旋翼式飛機，而「機場」包括港澳碼頭直升
機場。因此，於港澳碼頭直升機場乘搭直升機離開香港的乘客須於離境前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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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收入的一部分，除非按照《公共財政條例》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的規定，

否則不得將任何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  

 

7 .  我們建議藉此機會簡化上述財政安排。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賦權財

政司司長批准經營商保留部分已收取的飛機乘客離境稅，以抵銷須向其支付的

行政費，並訂明保留的款項不構成《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第 3 (1 )條下政

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行車隧道（政府）條例》（第 3 68 章）及《青沙管制

區條例》（第 5 9 4 章）就支付予管理承辦商收取費用的行政費，以及《廢物處

置條例》（第 3 5 4 章）就支付予廢物處置設施經營人的費用，亦有類似安排。

在按建議修訂後，民航處無需把行政費記入相關收入帳目，財庫局亦無需為此

預留撥款。民航處會繼續審核經營商所提交的申報表，以確保所扣除的行政費

和向政府繳付的飛機乘客離境稅的淨額正確無誤。  

 
 
其他方案  

 
8 .  建議必須透過修訂《條例》實施。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方案。  

 
 
《修訂條例草案》  

 
9 .  《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 a )  第 1 條列出簡稱，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  

 
( b )  第 4 條修訂《條例》第 1 0 條，以訂明  —  

 
( i )  財政司司長可批准某經營商保留由該經營商收取的飛機乘客離

境稅的任何部分，以抵銷須向該經營商支付的行政費；及  

 
( i i )  經營商獲准保留的飛機乘客離境稅的部分，就《公共財政條

例》 (第 2 章 )第 3 ( 1 )條而言，不構成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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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第 3 條相應地修訂《條例》第 7 條，以訂明民航處處長在評定經營

商須繳付的飛機乘客離境稅數額時，須計及該經營商獲准保留的任

何飛機乘客離境稅數額。  

 
( d )  第 5 條修訂《條例》附表 1，以將飛機乘客離境稅由 1 20 元調高至

2 00 元。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0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二五年三月七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1 1 .  我們計劃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起調高飛機乘客離境稅，而簡化財政安

排的建議條文將於經立法會通過的《修訂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建議的影響  

 
1 2 .  建議增加的飛機乘客離境稅預計每年可為政府帶來約 1 6 億元的額外收

入 3。建議對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B。  

 
1 3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條例》現

行條文的約束力。建議對公務員、環境、家庭、性別議題、生產力或可持續發

展沒有影響。  

                                                 
3 根據二零二四至二五年預計須繳稅的飛機乘客（約 2,000 萬）作出的估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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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 4 .  我們在制訂增加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建議時，已考慮立法會議員和其他持

份者於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提出的意見。多個政黨和持分者均向政府提出了這

項建議。由於財政預算案在發表前必須保密，我們沒有就建議措施事先進行諮

詢。  

 
 
宣傳安排  

 
1 5 .  我們將在二零二五年三月五日發出新聞稿。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

和公眾查詢。  

 
 
查詢  

 
1 6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庫務 )曾曉彤女士 (電話：2 8 10  23 70 )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二五年三月  



      

附件 A 
 

  



                                                                                              

  



      

附件 B 

 

建議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的影響  

 雖然增加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建議會令乘搭飛機離開香港的一般市

民和訪港旅客的出行成本稍為增加，不過建議對一般市民的旅遊意欲，以

及旅客的訪港意欲及其相關的消費應該只有有限影響。因此，建議對香港

經濟或旅遊業的影響應極為輕微。  


